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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租 赁 经 营

与财政分配的几个问题（下）

陈秦安  周学濂  洪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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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实行租赁经营前，认真进 行清产清资，摸

清家底，对于划清租赁双方的经济责任，合理确定租

金，以及正确处理资产遗留问 题，保证租赁合同的实

现，都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不少地方的一些企业，在

试行租赁经营前，并没有对财产资金进行彻底的清查

盘点；有的简单地用帐面原值或净值作为企业的资产

价值，就帐就表清理；有的 盘点也只是马马虎虎，草

率从事。因而，强调在租赁经营 前做 好 清 产 清资工

作，是很必要的。

我们认为，在实行租赁经营的 规定中，必须明确

所有企业在租赁前，都要由当地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

管部门、 审计、银行
、
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或由当

地政府组织上述部门成立租赁经营资产评估组织，对

企业资产认真地进行清查和重新估价。要按照资产的

新旧程度和当时的价格情况，以及房产地处的环境和

级差地租等因素，实事求是地核定资产现值。同时，

对企业的债权、 债务，通过 清 查核 实，分清查处责

任。所有清产清资的结果，都要列入租赁合同，并经

过公证机关公证。因此，对那些清产清资走了过场的

租赁企业有必要进行一次补课。

如何正确处理企业租赁前后发生的 债权、债务，

也是搞好租赁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说来，对租

赁期内企业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承租者负责，以 及

坏帐损失由承租者承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对

租赁前的债权、 债务和遗留问题，一些同志在认识上

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承租者对租赁前的一切债权、

债务和遗留问题，不负任何责任，有的 甚至主张对遗

留问题搞“一风吹”。对此我 们持有异议。

我们主张：企业租赁前发生的一 切债权、 债务和

遗留问题，承租者都应该负责清查和处理。其主要理

由：（一）国营企业作为法人应该享有经济权利，承

担经济责任，实行租赁经营不仅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

权，而且租赁企业的经济责任；（二）在商品 经济条

件下，企业之间发生债 权、 债 务 关 系是一种正常现

象， 应受法律保护，不能因实行租 赁经营而中断和废

止，应保持其有效性和连续性；（三）如果作为企业

法人代表的承租者不负责清查和处理，势必造成国家

财产的损失或给往来单位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影

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必须严格分清，租赁

前发生损失的责任，不能由承租者承担。至于有的承

租者原来就是承租企业的厂长，作为法人代表他应该

对原来的损失负责，那是另一回事。

从各地情况看，目前实行租 赁经营的企业，大多

设备陈旧，负债累累，包袱沉重，困难很大，有的获

利甚微，有的长期亏损，对债权、债务 和遗留问题，

如何妥善处理，不仅有利于理顺经济关系，而且有利

于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搞活经营。我们认为，

由于租赁经营不改变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一切财务

问题的处理，都应该严格执行国营企业 财 务 会 计制

度。具体意见是：

（一）租赁前的债权由承担者收回后，应视为企

业财产的增加，所有权归国家，但可在计算租 金时予

以剔除。租赁前的债务由承担者偿还后，如租赁时未

计入企业资产之内，可抵上交租金，否则应扣除企业

资产价值。

（二）企业闲置不用的固定资产，可以 按照规定

封存，不提折旧费，不列入固定资产总值计算租金。

（三）对企业的历史 遗 留 问 题，可采取三种办

法：一是符合规定核销的，应报请当地财政部门会同

审计部门、企业主管部门 据实核销；二是由企业用逐

年实现的税后利润自行冲销；三是用企业上交的租金

处理一部分。在企业尚未查处结束前，可先 挂起来，

如系欠税建议免交滞纳金，拖欠银行贷款免交罚息，

以资照顾。

四

对国营企业实行租赁制，财政、 税务 部门应持什

么态度？ 我们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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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正确认识国营小型工业企业租赁制的作

用。现阶段，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中，小型企业

无论在户数上、职工人数上都占较大比重，尤其是一

些县办工业，大多属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为农

业生产、为大工业配套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1986年

末，湖北省预算内国营小型工 业企业有1 194户，职工

41.27万人，产值358万元，分别占全省国营工业企业

的69.70% 、24.58% 、 10 .47%。多 年来，由于种种

原因，这些小型企业有相当一部分缺乏经营活 力，生

产很不景气，有些企业处于亏 损边缘，有的甚至靠财

政补贴过日子。1986年，武汉市国营小型工业企业只

征收所得税800万元，而亏 损补贴则高达1 000 万元。

振兴这部分企业不仅对发展国民 经济，搞活大中型企

业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克服财政困难，发挥 职工的劳

动积极性，增强安定团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践证明，实行租赁经营是搞活小型企 业的一条

有效途径，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尽管试行的时间不

长，有些作用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但从初步实行的情

况看，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落 实厂长责任制，改善企

业内部经营机制，打破分配中的两个大锅饭，培养和

造就一批经济管理人才，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

应该肯定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租

赁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 如，租金的确定缺

乏合理的、客观的标准；抵押的财产价值太小，实际

是负盈不负亏；租期有限，承租者经营行为短期化的

弊病不易克服。

鉴于以上几点，我们对租赁制应该进行实事求是

地、客观地评价，并不是什么“一租就灵”。赵总理

在最近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

告》 中指出：“一般来说，小型企业可以推行承包、

租赁责任制。”并指出：“我们要积极探索企业所有

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多种有效形式。”可见，租赁制并

不是搞活小型企业的 “唯一”途径。基于这个认识，

我们主张国营企业实行租赁制，只限于微利、亏损小

型企业；对一些经营正常、盈利较多的小型企业，可

以实行其他形式的经营责任制；至于中型企业除个别

亏损户外，一般不宜推行租赁制。

（二）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在经

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对企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简政

放权，要求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经 济杠 杆的作用。财

政、税收是国家调节国民 经济的重要杠杆。小型企业

实行租赁经营是一项重大经济改革，涉及到 理顺各方

面的经济关系和处理好各方面的 经济利益，财政、税

务部门应该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从目 前实行租赁制

的小型企业看，大多是微利、亏 损企业，因此，在财

政、税收政策上要 适 当 放宽，给予必要的 优惠和照

顾，让企业逐步积蓄力量，增强自我 发展的能力。我

们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长远的观点，善 于 培 养 财

源，促进租赁企业尽快复苏，健康地走上发展生产的

轨道。但是，财政税收政策对租赁经营的照顾，应该

讲这么几条原则：一是要坚持依法纳税、按财政税收

管理权限办事；二是要有利于激 发企业增强自我完善

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要有利于公 平税负，鼓励竞

争；四是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三）要努力提高财政、 税务的管理水平。不少

地方反映，现行财政、 税收管理制度和办法，有些与

实行租赁经营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亟需认真研究解

决。我们的意见：企业在租赁过程中，财政、税务应参

与各个环节，比如，租赁企 业的确定，制定标的，资

产清查评估，租金计算和交纳，利润分 配，租赁合同

兑现等；要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严 格履行合

同，防止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的发生；财政、 税务部门

对租赁经营的企业管理力量应适当加强，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成立专门机构，内部明确分工，由于企业性

质不变，仍应按国营企业管理，享受有关国营企业的

优惠政策；有些财务处理办法和财务、税收报表要尽

快作相应改进，制定统一办法，以适应财税管理的需

要。

总之，国营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起步不久，有一
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分配上有不少问题尚待

我们努力实践，深入探索，作出科学的回答。

简讯
财政部干部职 工

踊跃捐献衣物 支援 灾民

大兴安岭林区的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后，财政部 机

关团委在部内开展了向灾区捐献衣物钱粮（票）活 动。
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李朋和各司局领导闻讯后带头

捐献了衣物。离休老干部顾仲民夫妇一次捐出各种衣

物46件，外事财务司团员杨彦捐出了27件衣物。几天

时间，部机关团委共募集到棉被、褥 子、毡子、棉絮、

棉 大 衣、 棉 衣（裤）、毛 衣（裤）、绒衣（裤）、

鞋、帽等各种物品两千多件，还募集到2 465斤粮票和

部分现金。捐献物资已由团委交林业部救灾办公室统

一送往大兴安岭灾区。

（付 仲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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